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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第 77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5年 3月 9日（星期三）下午 2時 00分 

地點：臺北市政府委員會議室（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號 8樓西南區） 

主持人：鄧主任委員家基 

 記錄：江彩禎 

出席委員：謝副主任委員佩霓、王惠君、米復國、辛晚教、李斌、林曉薇、

堀込憲二、張崑振、郭瓊瑩、黃士娟、黃英霓、詹添全、劉淑音、

蔡元良、薛琴、蘇瑛敏、林洲民、彭振聲、藍世聰；（李乾朗：請

假）。 

列席委員：（臺北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委員）黃台生、焦國安 

 

出列席人員： 

審議案一：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陳建華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張哲揚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賴○○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池蘭生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管理處  黃英傑 

陳怡成建築師事務所  (未簽到) 

列席者：鄭○○、蕭○○、林○○、賴○○、葉○○、郁○○、蕭○○、李

○○ 

 

壹、 主席致詞： 

今日會議是本屆委員會第一次開會，首先，代表柯市長感謝大家！文

化資產保存及都市發展間的均衡，將以公開透明的方式跟大家一起探

討，藉由各位委員的專業，將臺北市文資保存及活化，開創出一條光

明大道。再次感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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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第 6屆文化資產審議委員介紹 

參、 宣讀臺北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第 76次會議紀錄 

結論：同意備查。 

肆、 審議案： 

案一、中正區歷史建築「三井物產株式會社舊倉庫」保存方式可行性評估案 

結論： 

一、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2條規定，古蹟遷移或拆除須報中央主管

機關核定，三井物產株式會社舊倉庫屬歷史建築，因此無前開

法令之適用。惟本府為求審慎，針對本歷史建築之保存模式，

提送本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討論。 

二、 本案尚有相關資料須加強補充說明，請文化局儘速召開下次會

議，下次會議請針對原地保存、遷移保存兩方案再予分析。為

利民眾參與，本案請文化局建立溝通機制，民間團體有相關意

見可透過此機制進行討論。 

 

伍、 散會：下午 6時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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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第 77次會議 

列席者意見 

 

台灣蠻野心足

生態協會  

李○○律師 

(書面意見) 

議事規則之解釋，提報人和列席者應與一般旁聽者有異，屬於

「其他利害關係人」範疇，而非「其他經主持人同意之第三人」，

享有與當事人相同之發言時間。 

搶救北北三代

表一 

一、 昨天下班前我們送進 300份古蹟與文化景觀提報單，為何

沒有排入今天議程。 

二、 我們主張都發局長及工務局長應該利益迴避，雖法制上沒

有明確理由，但我們認為有行政瑕疵，原因如下列三點： 

(一) 都發局沒有把過去民眾工作坊所提出的民間版第 8

案構想納入方案說明。 

(二) 去年底議會預算審議時，有關三井倉庫遷移或平移

已引起討論，許淑華議員希望可以「平移」方式，

我們在 3 月 3 日會勘時發現，都發局也曾評估過平

移方案，「平移」並非技術上不可行，而僅是考量時

間與空間上的不可行。 

(三) 現在該區的都市計畫只通過市層級，還沒通過中央

層級，在三井倉庫旁邊的住戶們，卻在 2 月 1 日收

到工務局對居民發出拆遷通知，我們認為這是工務

局行政上的瑕疵。 

三、 三井倉庫的價值與研究陸續出土，在忠孝橋引道拆除之後

引起更多民眾關注，現在我們有 140多位民眾的文化景觀

提報表，我們認為歷史的保存不是單棟或單個年代，而是

歷史的變化痕跡，這個區塊從北門看出去是鐵道部跟三井

倉庫，三井倉庫後面有以前的鐵道通過，三井倉庫跟北門

郵局間更是以前的三線道，另外向後一轉，可看到撫台街

洋樓，這些都是我們爭取三井倉庫原址保留的原因。 

四、 另外，簡報中的方案 6是我們認為可行，可以讓三井跟居

附

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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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都保留下來，但我們看到都發局所謂最佳方案都是從北

門出發，沒有把三井倉庫的價值放進來討論。 

搶救北北三代

表二 

一、 有委員提到應維持 101年的文資審議決議，但現在時代不

一樣，民眾意識在改變，過去文化資產有專業知識門檻，

現在教育跟美學讓大眾更認識文化資產，我們透過街頭短

講，跟民眾說明整個區域古蹟群故事，努力號召民眾提

報，我們發現民眾意識在改變，只要讓大家更瞭解文化資

產的價值，做出來的決定會更不一樣，不應該讓交通與開

發主導，應對三井倉庫真正的價值審慎思考。 

二、 希望我們的提報表能正式進入文資程序。 

搶救北北三代

表三 

都市發展局提到遷移 51公尺，考量的是周遭整體景觀規劃，而

忽略的文化資產價值，三井倉庫價值沒有討論，本案應整體考

量，整理歷史對話關係，非單一的觀點，沒有討論的空間，今

天我們列席卻無法跟委員討論，我們認為市府在行政處理上不

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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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第 77次會議 

委員意見 

 

審議案一、 中正區歷史建築「三井物產株式會社舊倉庫」保存方式可行性

評估案 

王委員惠君： 一、 北門地區的改變，有一個很大的影響因子就是交通工具

的改變，從台北城的人力車，到日治時期的火車，因鐵

道位置移到西城牆外，北門西側必須拆除，以使火車能

順利轉彎，後來鐵路地下化後又成為道路，使後來週邊

地區的道路顯得相當複雜，加上後來的捷運，造成不只

是地面上的道路，地面下的鐵路與捷運狀況的位置也必

須考慮。在保存文化資產之同時，所在地條件的變化也

必須考慮。 

二、 過去城牆拆除變成三線道路，加上鐵道經過，造就倉庫

興建於此的條件，除了本建築之外，過去還曾有更多的

倉庫建築，能保存這棟倉庫建築的確有重要意義，然而

在時代的變遷中，都市的確會因應時代的需求而有所改

變，今天如何做出最適當的規劃是必須經過多方考慮才

能做出決定。 

三、 目前都發局所提方案，的確也有考慮到原來三井倉庫之

區位特性，包括面臨道路、與鐵道相近，所安排的位置

亦與原位置不遠，並且北門週邊有較大開放空間，容易

到達停留，不過民間團體所提方案 8，將三井倉庫與北門

結合，共同形成廣場重要建築，亦有其優點，只是變成

正面並不面臨道路，在街道紋理上有所改變，如果能就

這兩方案進行具體討論，分析優劣點之後，再做決定，

也是一種方式。 

四、 遷移工法是台灣傳統工法，過去有許多因道路拓寬或新

建而採取遷移建築的方式，目前雖然不多，也仍有這樣

的業者，相關工法可以再加以深入了解，就本建築之特

附

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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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選擇能保存建築價值最有利的方式，如木構件拆解，

磚構造遷移的方式。 

米委員復國： 一、 就議事規則而言，由於本案之特殊性，是由市政府所提，

市府相關代表是否須迴避？ 

二、 都市計畫委員已先於文資委員會開會決議遷移三井，緣

由為何？ 

三、 由市府提案包括發展局、文化局及交通局，以遷移三井

倉庫為例，並由都市計畫委員會決議，但附帶決議，可

再尊重文資委員會決議。 

四、 就 101年登錄三井倉庫，應考量北門意象，故應對本案各

種方案，保留三井倉庫是否有影響有所討論。 

五、 就目前所提之交通方案，有不少方案應可保留三井倉庫

於原地，且保存修復經費不少，應可保留於原地。 

六、 建議提出一最好的三井倉庫不移動的方案，做移動與不

移動的各層面比較。 

辛委員晚教： 一、 民國 101年(2012年)5月 7日市府公告登錄「三井物產株

式會社倉庫」為本市歷史建築，舊倉庫文資主要價值在

於(一)建築特色及附帶之符號(二)產業歷史記憶。(20世紀

初期臺灣基礎產業：茶葉、樟腦等外銷，幫助台灣經濟

發展。) 

二、 北門是臺北珍貴之國定古蹟，建成於 1884年(是臺北府城

五個城門中唯一保存較完整未被拆除或改造之城門。)臺

北府城牆是中國最後一座意象風水觀規則建造之城牆。

2004 年逢台北建城 120 週年，舉辦一系列紀念活動，對

北門意象、型塑、重現，再次受到重視。 

三、 市府刻正辦理「西區門戶計畫」，除拆除北門面前高架橋

外，並規畫調整路形，其中涉及三井舊倉庫保存問題，

為有效保存並再利用倉庫，同意倉庫遷移重組。事實上，

倉庫現況木構毀壞嚴重。 

四、 原址地面，宜作虛擬意象保存。(如舖面特別顏色、建材

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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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委員洲民： (第 1次發言) 

一、 都市設計審議，都市計畫，文資審議都有府內的委員，

此與利益迴避，並沒有直接的關係，這是我第一點的聲

明，我自己擔任文資委員或擔任其他委員，我的分寸守

得非常嚴謹。 

二、 第二點，剛才委員們的意見，我覺得很好，因為都是希

望講得更清楚，但是我剛才看到的，尤其是(簡報)第 14

頁，容我說，它是一個文化發展的圖以及都市發展的圖，

多次的討論裡面，很多委員都說，這是一個都市保存發

展史，所以我很清楚的說這是一張發展跟文化保存共存

的圖。另外我特別要為薛琴委員剛才對都發局的意見，

做回應，這個說法我是從委員的角度說，的確有太多的

改進空間，但我參與很多的會議，除了這個文資審查的

會議外，我和交通局的委員們、交通局的同事們、文化

局的同事們多次討論，對於薛委員剛才的說法，其實很

有把握，也就是說，剖面圖、重疊圖那是可以交代的，

但是今天之所以沒有呈現那些資訊，因為我們希望聚焦

在文資審議上。同時回應詹委員，我要先回我本來的職

位，就是未來的都市更新，未來的防災都更，液化的事

情自然會有其他的圖說會說明，整個回應來講，這時候

我就清楚地回應主席，剛才對我的問題基本上這些資訊

都有，而且清楚回應剛才 2 位委員的說法，但是我今天

是清楚地把他認為是個文資的審議，因此沒有附上。 

(第 2次發言) 

第二次的補充要講一件從都市計畫的角度，23 年前黃大洲市

長時代，都市計畫通過，4 年前文資審議，為什麼 19 年前的

都市計畫沒有動，因為是土地，台鐵土地在這 19 年並沒有與

市府很正面的溝通，今年過完舊曆年後柯市長親自至台鐵已經

和台鐵局長取得了共識，23 年後台鐵與臺北市將會就所有的

土地整合討論，就表示其實都市計畫程序過去了，這將表示說

為什麼 23 年之前訂定了，那時候三井就是在都市計畫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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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所以四年前的文資附帶決議，我不在現場，可是我可以想

像當時漢寶德老師跟很多的委員們是如何字字著墨後寫下這

2句話，仔細的研讀其實就是北門印象進行的考量，然後古蹟

活化以及都市發展與交通，為什麼這裡沒有寫文化，因為它就

是文資審議。 

林委員曉薇： 一、 本案三井倉庫之「原址保存」有其重要地理文化意義，

由此觀點發展的方向結合西區門戶計畫，是否有其他交

通配套方案?交通局的評估方案具體優缺點及量化數據? 

二、 目前「移置保存方案」在都市紋理及空間發展上有相當

用心的考量，但是否由「以人為本」的未來性交通考量，

會有微調的空間?交通速度及流量的評估基礎為何? 

三、 西區門戶願景的團體座談會及工作坊是否有簡要的結論

說明，以幫助理解第四案及第八案的差異及優缺點? 

四、 城市的長期發展方向，減量交通的可能性是否可以納入

北門意象發展的考量?也結合到建議方案中。 

堀込委員憲二： 一、 北門一帶地區之文化資產多，北門已經有約 135 年，鐵

道部約 97年，撫台街洋樓約 95年，臺北郵局約 85年。

三井舊倉庫建築樣式、材料來判斷附近建築同樣的歷

史，這區域相當重要的建築物。 

二、 三井倉庫之價值之一半是現在位置的價值。三井之位置

與臺北郵局一起表示日據時期的三線道路之寬度及景觀

(三線道路是當時日本國內也沒有的很嶄新的都市環狀線

帶道路)。要是遷移保存的話，建築之價值保存，但是臺

北市之都市史價值來說現地(原地)保存是很重要。 

三、 道路建設效果是考慮比較短期的價值，但是文化資產及

都市史的效果是考慮比較長期的價值。後續需要持續充

分的討論。 

四、 針對三井倉庫的歷史脈絡與建物本身需做調查研究，並 

針對三井倉庫與臺北城市史的價值需加以討論。 

張委員崑振： 一、 三井倉庫研究計畫應儘速開始，相關論證與調查工作應

著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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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倉庫現場建築訊息仍清晰可辨。因此，三井倉庫的建築

現況清理與發掘相當重要且急迫，其成果除提供建築實

體證物的彙整外，更有助於目前有關「三井倉庫」歷史

疑問的解答。 

三、 「現地保存」為最高原則，三井倉庫見證明治時期台北

市區改正，重要城市建設歷史，為北門週邊遺產群整體

之一環，除建築史特色外，亦見地區史價值。 

四、 都市發展作為，應充分尊重文化保存。文化資產若因此

得到更多關注，資源與對待(及詮釋)，不僅有助於文資的

保存及發展，亦為永續都市發展的要件之一。 

五、 現階段保存工作，仍應以「現地保存」為最終目標，因

此，應即時進行相關調查工作，並確保各項建築(含地上

遺構及地下基礎)及地理資訊被確實「記錄」、留存。若短

期內無法實現，未來規劃仍應將「現地保存」定位為中、

長期重點工作，因此應完成必要的「準備」。 

郭委員瓊瑩： 一、 曾於都委會會議建議，都市內的交通應該是服務市民與

市政，永久路型的決策應不侷限於北門，而是擴張到都

市保育及保存角度，都市發展是一體的、疊層不可分的

概念，應平衡對待每個時期的都市發展。 

二、 「三井倉庫」建築物的意義，不僅在於建築物本身的價

值，而是代表那時代都市經濟發展的脈絡，回到當時的

時空背景，建築物與過去三線道的都市規劃有關，若從

更廣大 urban construction 都市建設的角度來看，三線

道的保存就如同田園城市的 pattern，應該要被註記。因

此現階段因為交通的理由必須調整三井倉庫的位置，應

屬於暫時性的措施，要考量未來回到原址的可能性，因

此準備措施要足夠。 

三、 有關交通流量的問題，目前臺北車站前的交通流量及公

車黃金路線，能否用管理角度控制流量，即使現階段無

法立即實行，應當做未來的近期目標，使未來的西區門

戶意象不再如同現今這般擁擠繁雜，因此交通管理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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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通盤檢討，並非永久路型，而是現階段的調整。 

四、 假設三線道的歷史紋理這麼重要，如果歷史建築搬移

了，在實體建物消失之後，是否可以利用其他的替代方

案，來彰顯它原本的位置。另外，針對「三井倉庫」的

調查，應該再更豐富並針對大家關切的問題再釐清。 

五、 北門及臺北車站周遭包含許多古蹟及歷史建築等具有價

值的資產及文化底蘊，從延平北路、延平南路、鐵道部、

228 紀念廣場公園，都是臺北市極為重要的建城基礎，應

由文化局主導結合交通、都市發展等局處。無論是天際

線或基礎保存、建物保存等，提出宏觀架構及上位保存

計畫，現階段的調整應是為未來的長遠概念奠定基礎。 

黃委員士娟： 一、 今天所簡報之內容偏於都發局、交通局之方案，對於原

地保存之論述偏低，建議應補充更充分之資訊以作評估。 

二、 關於三井之相關資訊不足，建議下次應補充。 

三、 應把 1917 年之地圖納入。 

四、 不應用 2010 年之損壞狀況圖，應製作 2016 年現在之損

壞狀況圖，才能對於後續作業作判斷。 

五、 三井於 98 年進行建物會勘，99 年文化局辦理簡單之研

究，101 年歷建登錄內容是採納 98 年委員會勘紀錄。由

於登錄後未辦理正式調查研究，資訊不足尚無法決定原

地保留或遷移。 

六、 文史團體表示都發局所放照片地圖從 1911 年直接跳至

1945年，大家很難知道三井倉庫於何時出現的，根據1917

年之地圖倉庫出現了，表示倉庫應於 1911~1917 年建成，

至少 1917 年是存在的。 

七、 三井為見證河運轉陸運非常重要階段，即使轉成陸運，

都還是佔了台北市非常重要都市空間位置。呼應憲二委

員所講的，三井重要性不僅在於建築本身而已，與其空

間脈絡都有重要關係，所在位置才能彰顯三井的地位，

從河運轉陸運這麼重要空間一旦挪移了 51 公尺， 雖然

不遠，但試想把總統府遷移 51公尺，在都市空間的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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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代表意義也就不見了。 

黃委員英霓： 一、 文資法第 32條規定，古蹟之遷移或拆除，應經中央主管

機關審議委員會審議，並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二、 本案係歷史建築，不是古蹟，故在文化資產法及其子法

無明文之下，建議歷史建築之遷移，仍應比照，由文化

資產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予以遷移。 

三、 本案應先決定「原地修復」或「遷移修復」。決定遷移修

復後，再決定遷移地點是否妥適，抑或有無更適合之地

點，以免破壞歷史建築。經確定地點後再決定如何遷移，

始不會破壞該歷史建築。 

詹委員添全： 一、 依捷運路線套繪，北門與三井倉庫均位於捷運路線上

方，長期之振動已造成周邊老舊建築莫明之裂損與地基

之沉陷，如三井倉庫之老舊傾頹，公路總局之地下室龜

裂滲水、延平南路撫台街洋樓、北門郵局均陸續呈現上

述之損壞，應予以長期建構損壞之綜合追蹤與評估。 

二、 建議對三井個案之詳細調查應包括液化與地質敏感區之

影響。 

三、 遷移之位址若仍屬上開液化敏感區應予以加強地質之改

良，或必要時另行覓地以保存該歷建為宜。 

四、 以交通建構西區門戶之整體意象有其必要性，但應有安

全為最高指導原則，交通路線要保持行人安全；文化保

存也要考量遷移位置之適宜性，如何配合 2050之都市景

觀更應將防災之需求納入考量。 

五、 為保存古蹟與歷建，如經費許可建議引入隔震技術之科

技工法，移置亦可保護未來重回原地之安全。 

劉委員淑音： 一、 工作坊、座談會專家學者「三井倉庫可保存，及對交通

問題提出解方」，其觀點應於本次會議充分陳述，釐清利

弊的評估，避免僅有市府對其方案的評斷。 

二、 101年文資委員會決議雖提及「仍應以型塑北門意象為重

點進行」，但北門意象的型塑，並未充分討論，形成著重

於交通規劃的印象，但交通的需求會隨時代改變，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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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應做更長遠的規劃。且國人對於文化資產保存的觀

點，亦會隨時代劇增，任何決議應更加審慎，避免剝奪

後代對文化資產保存的可能性。 

三、 三井倉庫成為歷史建物的原因「非坐落地點」的說法，

爭議過大，每一個建物的坐落地點都代表城市發展的脈

絡。 

四、 擴大民眾參與的討論。本案在民眾疑慮與爭議上，仍有

待更開放對等的討論，建議給予民間團體充分陳述的機

會。 

蔡委員元良： 一、 尊敬各位委員的論述及觀點價值，其間雖仍有些矛盾衝

突，但以一個臺北人來看公共事務，包括環境保留，因

有不同的走向才會引起這些討論，而公部門最後會在最

適方案的狀況下執行。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雖然過程

中不可避免會面臨爭論、討論、團體抗爭。臺北這些年

非常進步，政府單位之間協調必有其困難度，政府表面

上雖是個大機器，但事實上是一個法人，如果它所做的

事情如能清楚明確，相對可以減輕公眾負面觀感與民眾

疑慮。 

二、 以臺北人的都市設計角度觀之，20 多年前，從臺北縣、

過了橋、到達火車站的臺北環境是非常糟糕的，臺北與

50-60年代西方國家一樣都以交通為主，多數引道建設都

想穿越城市，例如建國南北路將臺北市切成 2 塊，我就

覺得很可惜。但交通的絕對性不是一個絕對，路開的越

多，可能車子就變越多，我們也同意現在城市已以人為

主，雖然交通問題依舊存在，但需要找一個相容的方式，

這也是大家能同意理解的事情。這周邊的計畫，1991 年

最早是由美國 SASAKI與台灣的皓宇、境群等公司合作，

當年還得到美國景觀協會的年度獎。我今日看這計畫，

雖經過 20多年緩慢地進行，已漸漸形成一些的方向，雖

然緩慢，但我覺得不錯。就像辛委員所說的，我們不要

去爭執那個建築物比較重要，而是應站在一個市民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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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怎樣的都市環境是最好的。因此，也無謂文資法執

行先後，因對市民來講，都市的文化資產、交通建設等

各方面應是共同討論的。這件事情已在過去 20年間反覆

被討論，討論之後很多事情會越變清楚的。 

三、 最後，就像辛委員所說，臺北城案例在世界各城市間很

少有的，清朝時對著七星山、日本時代市區改正變成正

南北，而火車站前廣場是反映這兩個時代的軸線，交點

剛好是北門。以都市角度來看，是敏感、有趣又有挑戰

力的點。要在這麼小地區解決這麼大量的交通轉運、商

業事務，還要在其間謀取一些可以使用的空間，是一個

少有的機會，雖沒達滿分，但仍朝向一個對的方向，這

應該也是所有臺北人的期許。 

四、 我們雖對很多事情有嚴苛的要求，但應回到平常人的觀

點，都市不是一天造成的，也不必焦慮 2050年會長成什

麼樣子，這些討論過去都曾大量發聲，在此呼籲對都市

環境應有建設性提出看法，不要堅持，然後想辦法找出

最大公約數進行。 

五、 交通永遠是一個複雜的議題，對於都市環境雖因專業有

不同考量，但必須承認交通不是一天可以改變的，例如

進城後，從私人運具轉換成大眾運輸系統，或可能因為

私人運具減少而使台北火車站附近變成以人為主的

traffic hot，最後我個人仍尊重不同專業，如經過都發局、

交通局等單位 study，或像這些研究單位累積結果，我最

後仍會選擇尊重它。 

薛委員琴： 一、 對於歷史建築之保存，除單一之個體外，亦應考慮到「面」

的歷史街區的保存概念，在此區塊內包括郵局、國定古

蹟、鐵道部、北門，以及更多的館前路周遭的古蹟，必

須作一保存文化價值的衡量。 

二、 民國 101年 5月 7日的附帶決議需作處理。 

三、 捷運藍線穿越北門一角，並在三井倉庫前切過，是否導

致結構損壞，請考量。 



  

第 14 頁 

四、 北門周遭的規劃成半地下，是否恰當請考量(捷運施工

時，曾有加固處理，向下開挖有疑慮)。 

五、 如果採用遷移方案，A、B案皆不可行，應將木作解體，

另移磚構部分，遷移後需作隔震處理，且所用經費宜由

都計或道路工程涵蓋，方不致排擠到文化部門的預算。 

蘇委員瑛敏： 一、 今天討論「三井倉庫」的價值，不應該只從單一斷代來

切入討論，更重要的是應從整個地區，從臺北城建城到

北門地區納入整體討論較為合理，形成多元化、多向度

的歷史記憶，每個人的歷史記憶本屬於不同斷代，但仍

應該互相尊重彼此不同而「多元化」的聲音，藉由溝通

及傾聽，以及累積多元化的價值觀與經驗，在都市成長

中尋求合適的方案。 

二、 北門是如今臺北城城門唯一原貌僅存的，從彰顯早期建

城的過程，到現在三井代表的產業，其中部分價值是被

認同的，但多元化聲音應該被尊重，應從多元的角度，

來考慮三井倉庫的意義，才知道該從哪個年代去呈現累

積的深度。 

三、 認同人行為主的空間，應該藉由新的規劃方式去型塑。 

四、 文史團體昨天提送的提案，應該依照正式的法定程序，

惟有尊重程序才能進行溝通。因此在做出結論之前，應

該還需要釐清委員對於「三井倉庫」重要性的價值觀認

定，以及三井未來要呈現的意義與價值。 

五、 方案八的可行性遭到否決的理由，是否可以更仔細的評

估及說明，並補充其他的基礎資料，未來或許可以有其

他改善方案。 

 


